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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法制委员会领导在建德进
行立法调研

浙江省地方立法专家库成立

写民众幸福生活篇章
■本报记者沈洁琼通讯员黄武

浙江，是改革开
放的潮头兵。

从1979年拥有地方立
法权开始，浙江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中共浙江
省委领导下，在探索中
发展，在发展中进步，紧
密结合本地实际，努力
探索制定了一大批针对
性强、实效性好的地方
性法规。

截至目前，浙江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和
批准的现行有效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共316件。其中，省
地方性法规171件，杭
州市地方性法规72件，
宁波市地方性法规70
件，景宁畲族自治县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3
件，为形成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作出了贡献，也为谱写
百姓幸福生活篇章提供
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谱
地方立法

立法为民
幸福生活的助推器
嘉善人王苗今年

50

岁，

10

多年前
她下岗了。 因生活所迫，王苗在家门口
摆起地摊赚些生活费。 生意虽小，但多
少有了稳定收入。 然而，让王苗最头疼
的就是“ 城管来了”。 时间久了，她和附
近一起摆摊的人练就了快跑的本事。

一看到前方有情况， 马上打包地上的
货，背起就跑进小巷子。

回忆起那段往事， 王苗摇了摇头
说：“ 现在好了， 政府划定了固定的区
域，有固定摊位，形成了市场，顾客也
多了。 ”

尽管有类似王苗这样经历的人也
是为生活所迫， 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

而言，由于小商小贩的流动性很大，管
理难度的确不小。

2008

年
8

月，本着以
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浙江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 《 浙
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

其中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占用城市人行道 、桥梁 、地下通道以
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 、 兜售物
品。 市、县、镇人民政府在制定城市、

镇规划时 ， 应当确定相应的经营场
所，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
事经营。 ”

条例的这条规定一出， 让众多像
王苗这样的“ 游击队”长舒了一口气，

他们不仅没有砸掉饭碗， 而且还有了
自己的“ 地盘”。

从
1979

年
12

月
19

日浙江省第一
件地方性法规出台以来， 浙江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通过不懈努力， 基本形成
了比较完备的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
套、 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
的地方性法规， 为浙江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立法创新
幸福生活的催化剂
2005

年
5

月的一个清晨， 周斌跟
往常一样来到苗圃转转看看。 他是台
州市路桥区浙江百花园林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 也是台州市农友园艺合作社
的执行社长。“ 前些年，因为没有一个
明确的身份， 合作社的经营活动一直
开展不起来。 ”他说，“ 现在不一样了。 ”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包括农友园
艺合作社在内的

10

家台州农民专业合
作社颁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它
们由此成为国内首批拥有营业执照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

其实早在
2000

年，浙江首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台州温岭石桥头蔬菜
专业合作社就成立了。 虽然在随后的
几年中， 合作社的模式得到广大群众
的认可和欢迎， 但是由于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 其在参与市场
活动过程中一直步履维艰。

为推动合作社规范发展， 帮助农
民增收，促进农业增效，

2004

年，浙江
省人大常委会七易其稿，出台了《 浙江
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对合作社的
法定概念、设立登记条件、组织架构、

股本构成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条例
发挥了“ 试验田”作用，为

2006

年出台
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提供了借鉴。

立法创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百姓
的利益。

2000

年修订的 《 浙江省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办法》 ，对“ 精神损害赔偿”、“ 患者是不
是消费者”、“ 垄断行业的责任”、“ 加倍
赔偿”、“ 房地产商的责任”等大量敏感
问题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创新性规定，

被誉为“ 中国最保护消费者的法律”，

并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等

6

部委的表彰，浙
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还被授予

“

3

·

15

”贡献奖。

从较早时期制定的城市卫生管
理、计划生育、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条
例，到近几年企业商号管理和保护、城
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流动人
口居住登记等条例， 浙江充分发挥地

方立法的先行、试验功能，不断解放思
想，勇于创新，为百姓的生活打开了通
向幸福之门的捷径。

民主立法
幸福生活的对话机
民主立法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前提

和基础， 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
素和手段。 浙江省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就试行法规草案起草小组起草、市
县人大参与立法工作、 人大代表立法
议案和建议优先列入立法计划、 登报
公开征求社会对法规草案的意见、立
法听证等制度。

2002

年
12

月
20

日， 由浙江省人
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 地方立法网”正
式开通， 这是全国第一家由省级人大
主办的地方立法方面的专门网站。“ 地
方立法网” 从一开始就公布本省制定
的全部地方性法规草案， 广泛征集公
民对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畅通公民有
序参与地方立法的渠道，被称之为“ 永
不落幕的立法听证会”。 这也揭开了浙
江民主立法的新篇章。

2004

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建立
年度立法项目公开征集公民意见制
度。 制订年度立法计划项目时， 登报
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各方面广泛征集立
法项目建议， 把公众提出的相对集中
的热点问题作为确定立法计划的重要
参考， 保障公民对立法项目表达意愿
的权利， 从源头上提高立法决策的科
学性。

2005

年
2

月，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在全国率先组建由

64

名法学、 经济学
等多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地方立法专
家库，完善了“ 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立
法机关决策相结合” 的立法工作机制，

为地方立法工作提供有力智力支持。

2008

年 《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 草案）》和

2010

年《 浙江
省消防条例（ 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

“ 浙江在线” 和“ 浙江人大门户网”合
作， 共同直播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领导与网民就条例草案举办的在线访
谈节目， 网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
见建议。

2011

年，《 浙江省实施 〈 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 草案）》先后
两次分别通过“ 浙江人大门户网”、“ 地
方立法网”、《 浙江日报》向社会全文公
开征求意见， 聚焦我省食品安全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根据各方建议进
一步明确部门职责， 健全监管机制，

强化法律责任， 尽最大努力保障食品
安全。

30

多年来， 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不断推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不断
拓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渠道， 让立法
充分聚集民情、广泛吸纳民智、真实反
映民意，提高立法决策的科学性。

幸福生活是什么？ 让民众参与，让
民众理解，让民众真正融入法制生活，

这才是生活幸福的不竭动力。

全省立法工作座谈会


